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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公共收入分配与
提高税收占 GDP比重研究

刘克崮  孙 强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

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财政收入的比

重，关键是提高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

重。在现行名义税率和税收征管水平

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提高

税收收入比重的中短期政策应定位于

扩大税基，其中在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民

收入分配情况下，主要是规范公共部门

的财政性融资秩序。

一、税收比重的二元性

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中，税收收入

占 GDP的比重或称为宏观税负，是衡量

私人部门经济的财政负担程度和混合

经济中的公共部门经济大小的基本指

标，它反映政府经济的规模和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的能力或程度。我国为了促

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民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调整税

收占 GDP比重这一宏观经济指标。
我国目前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这也是我国的

国情，因此国民经济表现出与西方市场

经济不同的特征。在财政税收方面也

不例外，即衡量公共部门经济规模的总

指标具有二元牲。
1、我国的狭义宏观税负。从就税

论税的狭义宏观税负指标看，虽然我国

的税收收入总规模历年均有较大增长，

但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的动态变化却

是呈下降趋势。1985 年我国各项税收

总额占 GDP的 20.77% ，1990 年这一比

重下降为 15.23% ，1995 年进一步跌至

10.36，1996 年仅占 10.2%。尽管 1997

年税收占 GDP的比重有所回升，但总体

水平仍然较低，而且尚不是税收比重开

始递增的长期趋势的反映。有资料显

示，美国、德国和日本等 10 个发达国家

1992年宏观税负平均为 38.8% ，印度、

埃及和巴西等亚非拉 15 个发展中国家

税收占 GDP 的比重 1990-1994 年平均

也占 17.6%。因此，我国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有些偏低，在这种意义上应

该提高税收收入的比重。
2、我国的广义宏观税负。在西方

市场经济国家，税收是唯一主要的公共

收入形式，税收占 GDP的比重这一宏观

税负指标基本反映了政府收入的大小

和政府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的份额。但

我国近些年政府收入主体形式多元化，

狭义的宏观税负同国外不具有可比性，

必须拓展宏观税负的概念或研究税收

的替代性问题。
我国的公共收入分配不规范。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预算是政府收支分配

唯一规范的合法形式，我国在正规的预

算分配之外，还存在非预算分配。其

中，预算内收入主要是各种税收收入，

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之外收入则由各

种收费、基金等非税收入构成。单就预

算内收入占 GDP 比重看，我国在 1996

年为 10.9%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48.7% 和发展中国家平均 35.3% 的水

平；但若综合考虑预算外、预算外之外

的非税收入因素，我国的财政收入约占

GDP 的 27%。因为收费也具有强制性，

对企业和居民相当于税收，甚至比税收

更“税收”，例如企业大量欠税而很少欠

费。有资料显示，每年企业的各种税费

占企业增加值的 40% 以上。因此，和国

外相比，我国反映公共部门经济比重的

广义宏观税负并不低，这说明我国税收

收入被非税收入形式替代或税基被侵

蚀的程度相当大。

二、费对税的挤出效应

我国从 1984 年起相继颁布了一系

列允许地方和部门收费的政策。十多

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手中的

职权以各种名义向个人收费、摊派、集

资和开征基金，非税收入的征收出现了

失控倾向。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央明文

规定的收费项目仅 130 多项，经过条

条、块块层层加码，到县市一级各种收

费项目已突破 1 000 项。1996 年底，全

国共有建设费、附加费和基金项目 421

个，而经中央批准的只有 46 项，其余均

是越权审批。1985 年我国各种收费收

入 233亿元，占 GDP的 2.6% ；1988 年为

415 亿元；1995 年达到 3 843 亿元，占

GDP的 6.6% ，其中违规征收金额 345

亿元，查出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越

权设立基金和收费项目达 3 474 个；

1996年各种收费急剧增长为 6 000 亿

元，占 GDP的 8.8% ，而同年税收占 GDP

的比重才达 10.2% 。目前，各种收费约

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50.0% ，省市县

三级的收费和基金收入已大体接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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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有的甚至超过预算收入。这一

比例比美国 7.0% 、德国 8.1% 等市场经

济发达国家高 40 多个百分点。这种分

配主体、分配主渠道多元化导致我国分

配关系混乱，严重侵蚀了税基，造成预

算内指标反映政府经济失真。
各种收费和基金与税收具有一定

的互补性，即公共部门采取征税和收费

形式相互补充满足其支出需要的同时，

它们之间还具有替代性关系，二者在一

定条件下相互挤占和转化。税外收费

等非税收入摊入成本、费用侵蚀了税

基；某些非税收入免税直接减少了税收

收入。各种收费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影

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缩减了税基或

减少了税收收入。拖欠税收而不抵制

税外缴费，亦说明了它们之间某种程度

的替代关系。在国民收入一定时，沉重

的收费必然对税收产生挤出效应，税外

各种收费过多、过滥是我国狭义宏观税

负较低和逐年下降的根源。

三、规范公共收入的分配

由于我国企业和居民广义的宏观

税负并不轻，当前提高税收占 GDP的比

重，不宜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负的办

法，而应在从长期着眼于提高税收征管

效率的同时，中近期把重点放在整顿非

规范的政府收入分配上，有效扩大税

基。具体来说就是要针对收费、基金项

目过多、过滥的状况，将其转换一批、合

并一批、取消一批，以 达到分流和分源

而治。
1.坚决制止不合理的乱收费性非

税收入。首先明确政府向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或服务，已有税收为其提供基本

保障，一般不应再对受益者收取各种强

制性非税收入，把收费、基金限制在严

格的特定范围内，各部门、单位不得借

此乱收费“创收”，加强行政监督约束。
其次，强制性非税收入立项由国家权力

机关审批。因为强制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相当于准税收，目前收费、基金的

审批权分散在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等价于赋予它们很大的税收立法权。

因此，除了正常的规费和公用事业使用

费外，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

无权直接开征其它收费、基金项目，都

应该由国家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否则，

若中央政府具有审批、开征收费、基金

项目的权利，地方政府会“上行下效”。
对于数额较大、用于提供全国性公共产

品的收费与基金，要交由全国人大审批

通过；只涉及地方范围、提供地方非开

放性公共产品的收费、基金由地方立法

机构审批，同时中央保留一定的调控干

预权。而且，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

金项目应尽量采取税收的形式，纳入预

算管理，从制度上保证财政性资金分配

的规范。
由于“三乱”现象以各级地方政府

和部门为甚，当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取消

各地方和各部门越权设立的收费和基

金项目，否则解决不了政府体制外资金

混乱和突出的企业、农民负担问题。一

般而言，地方管理者在收费中面临着上

级、企业和居民、潜在职位竞争者三种

约束，但我国基本上不存在第三种约

束，地方的收费均衡取决于地方机构与

企业和居民之间、地方与上级之间的博

弈。单个缴费者抵制收费成功的主观

概率通常较小，抵制的预期成本和风险

往往很大，单独行动的激励不足。而

且，抵制收费有外部性问题，抵制成功

迫使政府取消收费项目本身是一种公

共产品，企业在抵制过程中抱有搭便车

动机，相互达不成共同遵守抵制税外不

合理缴费的协议。这样，企业、个人凝

聚不成一个利益集团，通过“谈判”与收

费部门利益集团抗衡来保护自己，需要

上级监管。但上级约束因没有严厉明

确的惩戒规定，是一种不可置信威胁。
博弈结果是地方部门不合理收费使“寻

租”“合法化”。因此，把利用行政手段

处理乱收费导致行政约束软化，改为诉

诸法律手段进行公开处置，增加潜在职

位竞争者对乱收费单位管理者的约束。
2.将一些经常性的税性非税收入

转化为税收。它包括三种情况：其一，

部分收费、基金用于纯公共产品，应以

税收形式对全体纳税人筹资。例如将

相应的城市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事业

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等归并改征教育

税；同样，把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公用事

业附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公用设

施增容补助费的收费、基金、附加等，合

并到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去；将乡镇“五

统”中办学经费以外的计划生育费、优

抚费和五保户供养费、民兵训练费、乡

村道路建设费合并为农村公益事业税；
把分散在劳动、民政、人事、卫生等部门

的社会保障基金改为社会保障税统一

征收；将水资源费、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渔业资源费、野生动物资源费、矿产资

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建设费

等并入相应的资源税。其二，部分收

费、基金具有受益税性质，用途特定并

且受益人明确。按照税收公平的受益

原则，如果使用某些公共服务的个体及

其受益容易辨认，应对其征收受益税。
比较典型的是汽车使用公路等公共设

施，其使用多少和受益程度可大致由燃

油消费量衡量。因此，宜将交通部门征

收的养路费、车辆通行费、运输管理费、

客货运输附加费、公路建设基金等改为

征收统一的燃油税。其三，部分收费具

有矫正税性质。如环保部门征收的超

标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可合并改征环

境保护税。
这样，通过收费改革，发挥企业和

居民的民主监督，根治乱收费现象，刺

激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涵

养税源和扩大税基；另外，“费改税”，不

但直接提高税收比重，而且使原来收费

分散征收变为税务部门集中征收，能够

节约征管成本和改善征收效率；改革

后，我国财政收入体系中的收费主要是

规费和公用事业使用费，前者如证照工

本费、注册登记费、诉讼费等，后者如供

水、垃圾收集、电车、公园、医疗殡葬等

收费，与国际惯例相同，税收占 GDP 比

重也会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作者单位：辽宁省财政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本刊特稿
	规范公共收入分配与提高税收占GDP比重研究




